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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有限公司
“8·25”非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8 月 25 日 10 时许，在朝阳区高碑店地区华能北京热

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发生一起工人死亡事件，造成 1 人死亡，

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事故赔付死者家属 186.5 万元。

接事件报告后，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局等有关部门领导立

即赶赴现场，组织指导善后工作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和朝阳区政府的授权，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司法局、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组成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

和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全面开展

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相关单位情况

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热电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X26000551M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，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南，

法定代表人王世伟。经营范围：电力供应；建设经营电厂及有关

工程，包括筹集国内外资金、进口成套、配套设备、机具以及为

电厂建设运行提供三材、燃料、材料；热力供应。

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电力公

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1334303383，公司类型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住所为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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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杨浦区隆昌路 235 号，法定代表人施广明。经营范围：各类工

程建设活动；建筑劳务分包；施工专业作业等。电力工程施工总

承包一级资质；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2021 年 1 月 1 日，北京热电公司将二期、三期燃机机组机务、

热控、电气设备的巡检维护工作发包给上海电力公司，双方签订

了《2021 年至 2023 年二期、三期燃气－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外委

维护合同》。

（三）事发管沟基本情况

事发位置位于北京热电公司东侧地下管沟内，管沟全长约

810 米，宽 5 米，高度 3.65-4.5 米，管沟设置出入口 4 个，通风

口 9 个（含出入口）。管沟内主要敷设热网管道，该热网管道将

北京热电公司二期供热机组热网水输送至厂区外市政热力管网。

二、事故经过

2022 年 8 月 25 日 8 时许，上海电力公司按照工作计划安排

朱海成（男，48 岁，辽宁人）、逯波、胡延杰 3 名工人到北京热

电公司厂区东侧二期热网管沟内进行日常巡检工作。

8 时 17 分许，3 名工人到达作业现场，按照要求对管沟进行

通风、检测合格后，班组长朱海成带领胡延杰两人携带气体检测

仪等设备通过 2 号机力塔西侧出入口进入管沟内进行巡查。朱海

成沿管沟向北巡查，胡延杰向南巡查，逯波在地面负责现场监护

工作。

8 时 38 分许，逯波与朱海成失去联系，随后通知胡延杰沿管

沟向北进行寻找。同时，逯波通知公司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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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管沟进行寻找。

10 时许，逯波和韩志敏寻找至管沟北侧（距离入口位置约

315 米处）时发现朱海成，但已无意识，立即通知地面人员进入

管沟展开救援，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

10 时 55 分许，救援人员将朱海成抬至地面，立即进行心肺

复苏急救。

11 时 05 分许，120 急救车到达现场，将朱海成送至民航总

医院进行抢救。

16 时 26 分许，朱海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三、事故性质

事故发生后，公安机关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朱海成进

行尸表检验，死因鉴定。

根据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京盛

唐司鉴所[2022]病鉴字第 601 号）鉴定意见：“不排除朱海成猝

死。”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调查组认定，朱海成的死亡与上海电力公司、北京热电公司安全

生产管理不存在必然联系，此起事件不属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9月15日印发


